
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枣庄医院

医药代表接待须知

遵照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发布的

《医疗机构接待医药代表管理规定》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枣庄

医院正式颁布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枣庄医院医药代表来访接待

管理办法》，以保障所有医药代表活动的专业性和合规性。制度中所

称医药代表，是指药品、医疗设备、医疗器械、医用耗材试剂及其他

医疗产品的生产经营单位或其他代理机构从事医药代表事务的工作

人员。

一、登记备案

1、年度申报：各医药代表须于每年 4 月 1日前向医院提交并完成

正式登记备案。因人事变动而产生的人员替换应及时报备，未经有效

登记的医药代表，禁止参与任何学术交流与商务推介活动。

2、备案资料：

（1）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书，由生产企业、经销商或其代理商

出具；

（2）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影印件；

（3）被授权个人的身份证明正反面影印件；

（4）明确授权范围与期限的说明文档；

（5）加盖公司印章的医药代表廉洁从业声明；



（6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药代表在线备案系统导出的《医药代

表备案信息表》。

3、递交方式：

将上述文件扫描 PDF 版，并制成压缩文件，发送至邮箱

zzszzyyyxb001@163.com（药学部，电话 3068289）或

zzzyyqxk@163.com（医学设备科，电话 3068050），文件名为固定格

式“公司名称+姓名+医药代表备案材料”。

二、预约流程：

经备案的医药代表，在来院沟通药品或相关产品学术、商业推广

活动前，于每周五中午 12：00 前扫码填写《医药代表来访预约登记

表》，进行来院预约登记。

三、审批接待机制

1、审批程序：在接收到预约信息后，药学部/医学设备科将依据

当前工作计划协调安排接待事宜。

2、接待时间：每周二下午 2：00-5：30（药学部）、每周四下午

2：00-5：30（医学设备科）。

3、接待地点：科研楼六楼第三会议室（医药代表阳光接待室），

遇特殊情况需更改时间、地点则另行通知。

4、接待人员：药学部/医学设备科工作人员及相关科室人员，必

要时邀请院纪检监察室全程监督。

zzszzyyyxb001@163.com


此规程旨在强化医药代表与药学部/医学设备科间的互动透明度

和职业操守，恳请各位同仁予以积极配合，共同维护良好的医企合作

环境。

附件 1:医药代表预约登记表

附件 2：医药代表接待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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